
大足区公平竞争审查表

2022 年 11 月 17 日

政策措施名称 重庆市大足区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专项规划

涉及行业领域 生态环境保护

性质
行政法规草案□ 地方性法规草案□ 规章□ 规范性文件 其

他政策措施□

起草机构

名称 重庆市大足区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 石井玲 电话 43766092

审查机构

名称 重庆市大足区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 石井玲 电话 43766092

征求意见情况

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22 年 8月 5 日，我单位以公函形式向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

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区林业局、区气象局、经开区生态环境局、邮亭镇、大足工业园区、开

投集团等 14 个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反馈 13条，我单位采纳 13 条，

按反馈意见对规划进行了修改。2022 年 8月 23 日，我单位再次向以上

14 个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 4条修改意见，均已采纳。

2022 年 11 月 17 日，我单位通过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网址链接：

http://www.dazu.gov.cn/qzfbm/qsthjj/zwxx_53317/gsgg/202210/t20

221017_11195362.html）就该文件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征求意

见。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7 日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相关信函及邮件，

无相关反馈意见。

（可附相关报告）



咨询及第

三方评估

情况（可

选）

（可附相关报告）

审查结论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6〕34 号）、《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发改价监〔2017〕

1849 号）和《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的实施意见》（大足府办发〔2016〕172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我局对《重庆

市大足区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专项规划》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并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7 日以网上公开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平竞争审查

结论如下：

无违反市场准入与退出标准、商品要素自由流通标准、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

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及兜底条款情形，准予出台。

适用例外

规定

是□ 否

选择“是”

时详细说

明理由

其它需要

说明的情

况

无

审查机构

主要负责

人意见

签字： 盖章：


